更新日期  99.09.27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古蹟指定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表單、附件
	作業期限

	1.申請人填寫古蹟提報表
	申請人填列申請表，送本局文化資產科。
	
	隨時受理。

	2.1 現地會勘
	召集本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現地

會勘，審核是否具古蹟價值。
	
	2個月內  完成古蹟  現地會勘。

	2.2經會勘結果認為不具古蹟價值
	不提報本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審議。
	
	

	3.會勘紀錄函知所有權人及管理單位
	將古蹟會勘紀錄函知所有權人及

管理單位。
	
	

	4.1召開文資審議委員會
	召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古

蹟指定作業。
	
	會勘後2個

月內完成文

資審議委員

會審查。

	4.2經審議委員會不同意指定古蹟
	若未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則不予指定古蹟。
	
	

	5.辦理古蹟指定公告
	針對審查通過之古蹟於2個月內

辦理公告作業。
	
	2個月內辦理公告。

	6.完成古蹟指定公告
	於主管機關公佈欄公佈30日，並

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或資訊網

路。
	
	公告30日。

	7.通知所有人或管理人
	完成古蹟指定公告，並通知所有人

或管理單位。
	
	

	8.造冊並函報主管機關
	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民）文文資S01-流程說明-1/1








